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粤公养〔2022〕253 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少勇 
 
 

 

省交通运输厅： 

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

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粤交〔2022〕3 号）和《公路养护作

业单位资质审查要点》（广东省），我中心组织广东粤路勘察

设计有限公司对 2022 年全省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第一批申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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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料开展了咨询，结合省公路学会专业意见，形成了初步审

查意见。经 9 月 28 日中心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10 月 8 日至 13

日完成公示，以《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关于 2022 年全省公路养

护作业资质第一批申报企业初步审查意见的报告》（粤公养

〔2022〕218 号）报厅。 

按 11 月 4 日召开的 2022 年全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厅

审批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要求，现补充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初步审查总体情况 

本批共受理 17 家企业申报 46 项序列（详见附件 1）。我

中心开展的初步审查总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申报资质汇总梳理分析 

按 17 家申报企业所在地域分类，其中，广州市 8 家，深圳

市 2 家，省内其他地区 7 家。 

按 17 家企业申报项数梳理，其中，7 家申报 4 项，3 家申

报 3 项，2 家申报 2 项，5 家申报 1 项。 

按 4 类序列分类汇总分析如下： 

1.路基路面养护序列 13 项。其中，8 家企业申报甲级，5

家企业申报乙级。 

2.桥梁养护序列 11 项。其中，7 家企业申报甲级，4 家企

业申报乙级。 

3.隧道养护序列 8 项。其中，6 家企业申报甲级，2 家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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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乙级。 

4.交通安全设施序列 14 项。其中，10 家企业申报各等级

公路资质，4 家企业申报二级及以下公路资质。 

（二）初步审查意见 

30 项序列初步审查均无争议，建议通过。 

另外 16 项序列初步审查建议不通过。其中，12 项无争议；

4 项存有一定争议，具体为：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申

报的路基路面甲级、隧道甲级、交通安全设施（各等级公路）3

项序列，深圳市鸿华通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申报的交通安全

设施（各等级公路）1 项序列。 

二、公示申诉、现场核查及建议答复 

10 月 8 日起，我中心在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养平台

-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系统》公示提交的初步审查意见，

至 10 月 13 日结束。公示期间，共有 3 家企业 6 项序列提出申

诉，经会同省公路学会和广东粤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研究及现

场核查，建议答复具体内容如下（详见附件 2）： 

（一）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为路基路面甲级、隧

道甲级、交通安全设施（各等级公路）3 项序列申诉，已建议

不通过。 

按 11 月 4 日厅审批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，11 月 8 日，

我中心会同省公路学会、广东粤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专业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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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存有一定争议不通过的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

上述 3 项序列，现场核查了对方提供的证明材料原件。我中心

和省公路学会、广东粤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会商后一致认为，

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提供的相关原件资料，虽能

体现黄华腾在当时几项公路工程中的任职；但对照《公路养护

作业单位资质审查要点》（广东省），属于后补资料，建议维

持不通过。 

（二）广东云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为路基路面乙级、交通

安全设施（二级及以下公路）两项序列申诉。对照《公路养护

作业单位资质审查要点》（广东省），属于后补资料，建议不

通过。 

（三）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为路基路面乙级 1 项序列

申诉。对照《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审查要点》（广东省），

属于后补资料，建议不通过。 

三、其他建议 

鉴于《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审查要点》（广东省）局部

表述不尽清晰，为充分发挥申报引导作用，建议厅牵头研究修

订完善。 

专此报告，请厅审核。 

 

附件：1.2022 年全省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第一批申报企业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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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审查意见明细表（共 17 家 46 项序列） 

2.2022年全省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第一批申报企业公 

示申诉、现场核查及建议答复申诉意见表（共 3 

家 6 项序列） 

 

 

 

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 

2022 年 11 月 17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刘芳，电话：87753920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
 


